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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江 山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浙 0881 破 29 号之二

申请人：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

院提交报告称，其制作的《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

配方案》已经 2025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

司破产清算案债权人说明会表决通过，并约定该方案经债权人会议

表决通过后，由管理人提请法院裁定认可。故，管理人请求法院裁

定认可《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。

本院认为，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请认可的《江

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已经第一次债权人

会议表决通过，程序合法，在财产处理及分配上能够贯彻保护全体

债权人公平受偿原则，符合企业破产的相关法律规定，且没有债权

人等在法定期限内对前述方案提出异议请求撤销。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江山

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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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审    判    员    汪    颖

二〇二五年十一 月 十 七 日

代  书  记  员    林 金 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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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
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各位债权人：

管理人在清查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某公

司”）破产财产的基础上，为维护债权人利益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

依法、高效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浙江

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若干问题的纪要》等

规定，拟订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。

一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

1、债务人银行存款账户余额 5004.28 元（未扣除破产清算

费用，以实际金额为准）；

2、管理人实施《财产管理和变价方案》后变价所得款项（如

有）。

二、参与分配的破产债权

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与债权额的详细情况，请参阅《债

权表》，最终以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表为准。

三、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

规定，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包括：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；管理、

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；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报酬和

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；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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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的债务；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等。

截至目前已发生破产费用 370 元（其中刻章费 200 元、邮寄

费 50 元、登报费用 120 元）。后续可能产生诉讼费、评估费、

破产案件受理费、邮寄费、文印费等破产费用，具体金额以实际

发生为准。

四、破产财产分配方式、顺序、比例、提存、追加

1、分配方式：以货币分配为原则，主要以银行转账形式分配。

根据财产变价和款项到位等情况，可一次或多次分配。

2、分配顺序：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，对

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，

该特定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的，不能清偿的部分转为普

通债权，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有关普通债权的清

偿顺位参与分配。本案目前暂未发现有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

债权。

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 43 条、第 109 条、第 113 条规定执行：

（1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；

（2）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依照下列

顺序清偿：

第一顺序，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

费用，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

保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；

第二顺序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

破产人所欠税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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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顺序，普通债权。

第四顺序，劣后债权。

3、分配比例：同一顺序的债权不能得以全额清偿的，按照债

权额比例分配。

4、分配提存：对有异议的债权，由管理人按照同一顺序债权

清偿比例提存。破产财产分配时，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，管

理人依法提存其分配额。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，管理

人予以提存，债权人需在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2 个月内领取，

逾期未领取的，视为放弃权利，提存款将分配给其他债权人。

对各债权人具体分配数额和比例，管理人将根据破产财产变

价的实际进度，及本案的具体情况，制定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

施细则》，报送法院审查批准后实行。

5、分配追加：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内，发现破产人有应

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可以按本方案进行追加分配。

五、其他

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，由管理人提请江山市人民

法院裁定认可。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管理人依法报请江山市人民法院许可后

实施。

江山某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


